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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公司拖欠工资
致20多名员工离职

汕头建全“工会+”
多元化解纠纷新机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员张昕）近日，郑

女士与某餐饮店因工资计算产生争议，向汕头市总工会

寻求法律援助。市总工会通过“法院+工会+劳动仲裁”工

作模式，及时启动“诉裁调对接工作规范”，联合市中院、

市劳动仲裁院共同为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成功化解劳

资纠纷。

质疑加班没三倍工资
钟点工申请劳动仲裁

郑女士于2018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期间在汕头市

某餐饮服务店工作，与老板约定每天上班3.5小时（下午5

点到8点半），月休两天，月工资1300元。10月22日老板辞

退郑女士并将工资结算。郑女士认为老板以钟点工工资计

算中秋节当天和国庆假期1号到6号期间的加班工资不符

合法律规定，遂向汕头金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鉴于双

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工资的约定无法达成一致，劳动

监察大队建议郑女士通过劳动仲裁来解决此劳动争议。郑

女士遂向汕头市总工会寻求法律援助。

钟点工加班工资按小时算
劳资双方达成调解

按照诉裁调对接工作室的安排，来自汕头市中院、市

总工会和市劳动仲裁院三方的调解员于12月14日组织

郑女士及餐饮店老板进行调解。调解员以专业、中立的

角度分析案情,详细解说了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晓之

以情、动之以理，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由于当事人双

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的数额是口头约定的，工资支

付方式比较随意（微信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经按双方所

说的工资计算方式分别计算工资后差额不大。双方讨论

后认定其雇佣形式是钟点工，而郑女士要求的中秋节和

国庆期间的三倍加班工资是正式工才有的，因此郑女士

作为钟点工的加班工资只能按小时计算，不存在三倍工

资的说法。

经过三方调解员耐心细致的调解，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用工单位支付劳动者调解款项

700元并现场进行交接，成功化解了该起劳资纠纷。

“法院+工会+劳动仲裁”
创新工作模式

据了解，去年以来，汕头市总工会积极探索“工会+”多

元化解纠纷新机制的建立健全。汕头市总工会于今年4月

底与市中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诉调对裁接工作规范”，打造

“法院+工会+劳动仲裁”三方劳动争议诉裁调对接工作室

的创新工作模式，在劳动争议立案前或在审理过程中发现

当事人有调解意向或认为案件有调解、和解可能的，在征得

当事人的意见后，由三方组织双方当事人先行进行调解，减

少劳资纠纷案件的发生，取得了良好效果。

【案情】
为绩效给亲戚订票后退票 被指违规获利

赵某华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入职南×电子公司，岗

位为电话客服，负责95××9电话订票及改签等服务，

赵某华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9574元。双方有

订立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三）项第2点条

款约定：“乙方已阅读清楚《员工手册》、《行政人事管理

制度》、《综合管理手册》的全部内容，并承诺遵守该手

册及制度上所载的规定并服从管理。手册及制度依法

更新并公示后，旧的手册及制度作废。”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第一条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

金，第（16）款“弄虚作假，违规获取个人利益者。”南×

电子公司《行政人事管理制度》第五章违纪员工处理制

度第三点辞退第3.15点规定“弄虚作假，违规获取个人

利益者”。

赵某华确认存在南×电子公司所指的未通过

95××9电话为亲戚朋友进行订票，后并退票的行为，

但认为并非虚假销售，而是为了完成公司的绩效指

标。赵某华有签订承诺书，内容为确认遵守《行政人事

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

2017年9月30日，南×电子公司依据公司《行政管

理制度》第三部分第五章第3.15条,“弄虚作假，违规获

取个人利益”辞退赵某华。

【争议】
劳动者：公司并未规定机票不能卖给亲戚

赵某华主张，南×电子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

没有通过使用95××9电话来电记录的情况下订票是

违规的行为，南×电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机票不能卖

给亲戚及朋友，公司的工作手册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均

没有载明不能以何种形式出票。赵某华承认违规是公

司领导层诱导的情况下想要达到绩效标准才做出的，

且已经将获得的绩效退还公司，此行为并不构成严重

违纪行为，南×电子公司对赵某华处罚过重。

事后，赵某华申请劳动仲裁，但被驳回。

【判决】
法院：员工严重违纪 公司无需发放年终奖

赵某华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问题。本案

中，赵某华已经确认其存在为了达到南×电子公司的

绩效而向亲戚朋友售票后又退票的行为，故赵某华的

上述行为符合弄虚作假违规获取个人利益的情形，

南×电子公司依据其规章制度解除与赵某华的劳动合

同的行为并无不妥，属于合法解除，故赵某华要求南×

电子公司支付解除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依据不

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年终奖的问题，年终奖并不属于双方约定

定期发放的工资范畴，系属于用人单位根据公司经营

状况、员工表现等发放的一种具有奖励性质的福利，

南×电子公司可以根据其公司具体经营状况、赵某华

具体工作表现而进行，现赵某华在工作中存在严重违

纪的情形，南×电子公司亦主张无需发放赵某华年终

奖，故原审法院对于赵某华要求南×电子公司支付年

终奖的请求不予支持。

判后，赵某华不服，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2018年7月25日，广州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广州中院：

劳动者严重违纪
可不发年终奖

本报讯 近日，市民小王（化名）向媒体报料，称深圳

市礼至礼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至礼品）从今年7

月份开始拖欠员工工资，从几千至几万元不等，20多名员

工陆续离职后至今仍未收到薪酬。迫于无奈，离职员工

到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下称仲裁

委），礼至礼品也派来委托律师，最终双方约定在11月30

日支付所欠工资，并当庭签了调解书。但是时间到了礼

至礼品依然没有任何回应，对此，小王他们感觉很无奈和

无助。

公司拖欠工资
20多名员工陆续离职

据了解，深圳市礼至礼品集团有限公司位于福田区

福保街道桃花路6号腾飞工业大厦，注册资本为1500万

元，是一家主要从事礼品定制的企业。今年7月，小王入

职该公司网络推广岗位，到了8月正常发工资的日期，公

司并未支付薪酬，也没有任何通知。小王和同事讨要后，

公司回复一周后发工资。一周后小王和同事再次讨要，

公司则以各种理由推托。“每个岗位的都有人离职，公司

最近半年都是延发工资，现在根本就不发了，听说是投资

项目亏了。”小王说。

据了解，由于拖欠工资，6月份至9月份该公司陆续有

20多名员工申请离职。

无奈之下，小王等16名离职员工只好去劳动仲裁委

申请仲裁。最终双方达成调解，约定在2018年11月30日

前将拖欠工资一次性打到离职员工账户。

仲裁到期仍未支付薪酬
企业负责人不予回应

小王他们本以为终于能获得所拖欠的工资，可没想

到直到仲裁到期，他们仍未收到所欠工资，公司的人也没

有作出任何回复。小王再次去仲裁委咨询，仲裁委让他

们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法院执行仍在进行中。

对此，礼至礼品法定代表人杨先生对媒体就拖欠离

职员工薪酬和仲裁委调解情况的提问，杨先生含糊其词，

表示需要去联系律师，然后便匆匆挂了电话。“他就是老

板，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肯定是在装糊涂。”小王说。

（邱志东）

“法院+工会+劳动仲裁”工作模式效果好


